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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任务书
一、综合要求
设计方案条理清晰、效果图丰富、体系完整、理念先进、概念突出、能够充分体现黄山市地方特色，具有良好的外观效果和可实施性，达到本次招标要求的主题，符合市容市貌相关规定。
设计造型体选用材料要尽可能选用科学、新型、环保、耐用、色彩丰富、切实可行、价廉物美的材料。
设计方案要充分体现迎接建国70周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氛围营造的内容。
二、具体内容
1、中心城区四条主干道和六座桥梁两侧路灯杆上设置特色景观造型体，造型体内置LED光源。
四条主干道：天都大道 、黄山路 、新安大道（新安桥至怡阳花园段）、兴昱路 。
六座桥梁：黄口桥、广宇桥、新安桥、黎阳桥、横江桥 、率水桥。
方案设计须出效果图、配套设施明细表及设计概算。 
2、本设计方案须做深化设计，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优化）设计方案，中标单位需按采购人要求对其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发生的设计费用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三、设计原则
1、设计档次要高，方案要新颖独特，给人以较强较新的视觉冲击，道路和桥梁路段相结合，相互衬托，使设计造型体真正达到美观、喜庆且具备夜景发光的特色景观目的。
2、作为本次设计的重点，投标单位要充分考察项目路段、桥梁及周边环境的特点和特性，充分发挥想象的能力和超前的设计理念，编制设计方案。同时考虑供电方式及电路等配套工程。
3、结合各个路段路灯杆的造型、高度、位置环境以及部分灯杆上现有设置物体（摄像头等）的具体情况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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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配置要求表

	序号 
	项目路段 
	  灯杆类型 
	灯杆数量 

	1
	天都大道 
	双臂灯 
	48

	2
	黄山路 
	双臂灯 
	130

	3
	新安大道（新安桥至怡阳花园段）
	双臂灯         
	68

	4
	兴昱路 
	中华灯 
	24

	5
	黄口桥 
	小中华灯 
	12

	6
	广宇桥 
	双臂灯
	40

	7
	新安桥
	小中华灯 
	22

	8
	黎阳桥 
	双臂灯 
	8

	9
	横江桥 
	中华灯 
	27

	10
	率水桥 
	双臂灯
	23

	11
	屯光转盘高杆灯 
	高杆灯 
	4

	12
	天都大道新园园十字路口 
	高杆灯 
	2

	13
	百大路口和苏宁电器路口 
	高杆灯 
	5

	14
	黎阳桥头 
	高杆灯 
	4


四、造型技术要求
1、外壳一次吸塑成型：外壳厚度2.5mm，主体红色部分材质PETG（防紫外线二年不褪色）。
2、采用LED 光源，低压12V 工作，1.8mm 厚玻钎板（高效散热，灯珠光衰降到最低），灯珠采用5730 贴片。光源密封灌环氧树脂胶防水处理，防水等级IP65（防尘防水）。
3、五金支架采用1.0 热镀锌20*40 管材，采用铝型材包边工艺，抱箍3mm 热镀锌钢板，冲压成型，模制无缝焊接表面喷粉烤漆。
4、抗风等级12 级、光源功率≤150w、配户外工程防雨电源（产品质保二年）。
五、报价内容
(1)广告策划设计费：
广告策划设计费部分报价包含本次设计氛围营造及采购人提出的所有设计工作以及项目施工现场设计指导、配合和服务直至工程竣工验收等全部工作及后期咨询服务费，供应商应充分考虑了工作内容及范围、市场竞争、设计及管理难易程度、设计方案重复修改、设计工期、工程造价、方案审查、评估咨询、协调管理、企业自身能力、物价及政策性变动等因素的前提下并考虑了工程设计期间的所有风险综合确定服务费，服务费为全费用价格（含税金）。
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应不局限于采购人提供的招标文件、设计任务书及相关资料。供应商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结合相关规范等进行方案优化设计；因实际情况差异、方案设计和主要设备清单中具体施工工艺方面的遗漏及工程量计算错误、图纸优化设计增加的费用等所有因素引起的工程造价已包含在供应商报价中。工程竣工结算时均不作调整。
(2)设备采购及安装费：
设备采购及安装费应包括经采购人审查通过后的设计方案的设备采购费、厂家定制开模费、安装人工、辅材、机械费等以及管理费、利润、税金等要求采购人支付的最终全部费用，供应商所报的投标报价总价不得高于公布的采购限价，同时也不得低于企业成本价，否则评标委员会可认定投标报价无效，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供应商应自行到勘察场地自行踏勘，充分考虑本工程的实际工作量、技术含量、难易程度、复杂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根据工程特征并结合自身状况在保证质量、工期的前提下自行确定报价。
[bookmark: _Toc32304]六、报价说明
最低配置要求表的说明：
（1）最低配置要求表列出的任何数量，不视为要求承包人实施的工程的实际或准确的工作量。在最低配置要求表中列出的任何工作量应仅限用于投标的参考资料，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供应商应自行根据投标的深化设计编制工程量清单，但采购人提供的主要设备清单可以增加，不能减少，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2）本项目为单价包干项目，承包人在编制投标清单和报价时，必须考虑齐全，结算时以供应商出具的施工图、结算书、报价清单为依据，结算价格须经审计部门确认。
（3）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和总额价均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包括材料调价）、机械费、管理费、规费、利润、措施项目费用、税金、缺陷修复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全部风险。
（4）符合合同条件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列细目之中，未列细目不予计量的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细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
（5）对作业和材料的一般说明或规定，未重复写入工程量清单内，在给工程量清单各细目标价前，应参阅招标文件中的有关部分。
（6）承包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施工用水、用电、脚手架、施工机械的提供、运输、拆卸、拼装等所有工程所需的费用，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总额价之中。
（7）工程量清单中各项报价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8）本次招标文件中报价清单由供应商自行编制，供应商应踏勘现场，充分考虑施工报价，为全费用单价报价，自行填报工程量及报价，对报价清单的遗漏与错误负责，供应商所报工程数量应尽可能与施工方案相符，结算时采购人不予调整。
（9）供应商不可对采购人提供项目清单说明进行删减，采购人不因项目说明增加或减少而调整项目单价和总价。
（10）供应商可根据预算定额、施工图纸、现场情况、合同条件、发包人要求和本单位实际进行填报，此措施项目清单是指为完成本工程所需全部明示或隐含的措施，措施费用不予增加。
（11）如因采购人审核时调整方案，造型灯具在投标人所报尺寸相差±30%以内的，价格均不进行调整，按中标单价执行。

